
 

 
          ○○○○○○函 

會址：高雄市○○區○○路○○號 

                                     電話： 

                                     聯絡人： 

                                     電子信箱： 

    

受文者：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發文日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字第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申請表、志工名冊、計畫書、立案證書影本各 1份 

主旨：檢送本○申請加入祥和計畫志工團隊資料(如附件)，謹請核准

備案。 

正本：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副本：本會 

 

 

 

 

       理事長 ○ ○ ○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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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貴單位全銜 

為貴單位負責人章 

公文範本 



高雄市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組隊申請表 

所屬 

單位 
 

主管機關編

隊序號 

                             

（免填） 

自定 

隊名 
 隊址  

單位

電話 
 

隊 

長 
姓名 地址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副 

隊 

長 

姓名 地址  電話  

姓名 地址  電話  

姓名 地址  電話  

志

工 

服 

務 

項 

目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老人福利服務 

□婦女福利服務 

□少年福利服務 

□兒童福利服務 

□諮商輔導服務 

□家庭福利服務 

□社區福利服務 

□綜合福利服務 

志 

工 

組 

織 

狀 

況 

志工總數 
男：    

人 

女：   

人 

合計：        

人 

年齡別 

未滿 12歲： 

滿 18歲未滿 30歲： 

滿 50歲未滿 65歲： 

滿 12歲未滿 18

歲： 

滿 30歲未滿 50

歲： 

滿 65歲以上： 

教育程度 

研究所： 

高中（職）： 

 

大專： 

國中及以下： 

職業 

學生： 

公教員工： 

退休人員： 

工商界人士： 

家庭管理： 

其他： 

備註：1組成志願服務隊應有志工二十人以上 

      2本表請加蓋單位印信〈關防〉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高雄市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組隊志工名冊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名稱：單位全銜      電話：    志工督導：有設置督導職位才填寫 

志願服務團隊名稱：隊名可自訂         隊長：       副隊長： 

序號 姓   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月日 
專長 

（參閱代碼表） 

職業 
（參閱代碼

表） 

學歷 
（參閱代碼表） 

地      址 電  話 

服務項

目 
（參閱代

碼表）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註：本資料僅供於單位申請加入本市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時使用，違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8 條及第 29條規定處之。 



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組隊申請代碼表 
專  長  代  碼 

 

職  業  代  碼 

01 家電修理 01 工商人士 

02 機械 02 公教人員 

03 汽車修理 03 退休人員 

04 工藝 04 家管 

05 刻印 05 學生 

06 印刷 99 其他  

07 語文 

08 文書事務  學  歷  代  碼 

09 編輯 01 博士 

10 打字 02 碩士 

11 美工 03 大學 

12 縫紉/編織 04 專科 

13 烹飪/烘焙 05 高中 

14 美容美髮 06 職校 

15 家事服務 07 國中 

16 護理 08 小學 

17 手工藝 99 其他 

18 電腦  

19 攝影 服 務 項 目 代 碼 

20 團康 01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21 管理 02 老人福利服務 

22 會計 03 婦女福利服務 

23 作物栽培 04 少年福利服務 

24 農牧(藝) 05 兒童福利服務 

25 音樂 06 諮商輔導服務 

26 體育 07 醫院社會服務 

27 心理諮詢 08 家庭福利服務 

28 駕駛 09 社區福利服務 

29 特殊教育 10 綜合福利服務 

99 其他  

 



高雄市○○○○○○○ ○○年度志願服務計畫書(範本) 

       【填報人：○○○  電話：○○○】 

一、運用志願服務人員從事志願服務之目的 

本○推動志願服務工作，目的在於運用志願服務人力，協助本○推展

○○○○○，教導有關之社會福利服務諮詢，以及○○○○，為主要目

的，讓○○者能感受溫暖及關懷的情緒支持。 

 

二、運用志願服務人力之需求 

本○招募年滿○○歲以上，思想成熟、身心健康並有興趣○○○○貢獻心

力之社會大眾，有興趣為○○者貢獻心力者，皆歡迎加入本○志願服務行

列。本○將志願服務人力分為○組，○○組、○○組及○○組，人數需求

共約○○名，視個案人數及服務拓展加強各組志願服務人力招募。今年因

個案拓展服務量少，現多由社工員進行電訪及家訪服務，志工多協助行政

及活動支援。 

三、志願服務計畫實施時間（期程） 

    ○○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四、志願服務人員之召募： 

    本○○○年共計招募○○名志願服務人力，對於志願服務人力採取自行召

募之方式進行 

(一) 招募管道：將訊息長期張貼於本○、公益資訊中心等網頁供瀏覽下

載，並將招募訊息委請其他友會、○○○等單位協助宣

傳，有意願協助本○志願服務人力可透過電話、網路及傳

真報名。 

(二) 篩選方式：接獲報名資料後，由本○負責人員以電話或邀請該名人力

至本○進行面談，評估為適合之人選後，安排服務計畫。 

(三) 服務進行：本○志願服務人力分為○小組，各小組劃分聯絡網，每月

排班後，由小組長透過聯絡網進行聯繫或收集資料回報。 

五、志願服務人員之訓練： 

(一) 本○今年安排○次基礎訓練及○次特殊訓練，以利志願服務人力瞭

解本○服務內容及運作方式、各項服務基本認知、操作演練、見習

及實習。 

     訓練課程如下： 

基礎訓練內容 

 課程名稱 訓練日期/ 地點 備註 

1  訓練日期：○月  

2  

預計主要服務對象 



特殊訓練內容 

(二) ○○年辦理志願服務人力在職訓練課程或安排志願服務人力參加本

○舉辦之○○○○課程以及○○○○講座，藉此充實志願服務人力

服務知能、促進與○○者互動、交流，提昇個案會談能力、因應及

溝通技巧等。 

在職訓練內容 

時間 主題內容 講師 內容簡述 

志工

參加

人數 

     

六、志願服務人員之管理： 

    (一) 志願服務人力於本○進行服務應遵守志工倫理守則規定及本○相

關規定。 

    (二) 志願服務人力於本○服務期間，每月至少須服務○次(○小時)，

每次服務及參與相關訓練應進行簽到及簽退，並填寫工作紀錄，

作為志願服務紀錄冊時數登錄依據及績效考核。 

   （三）本○提供志願服務人力基礎及特殊訓練課程訊息，鼓勵志願服務

人力於服務期間參加志願服務基礎訓練及特殊教育訓練，提升志

工對志願服務知能，並協助志工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累計服務

時數。 

   （四）如臨時有事不克前來，或當月因故無法達成服務時數，必須先告

知本○工作人員，以利安排相關人員替代服務。 

    (五) 服務個案的個人資料未經許可或非因生命安全考量下，應盡個案

保密原則，不得洩漏個案任何資料予機構以外之第三方。 

    (六）關懷訪視時，須先詢問個案意願及配合其作息為前提，訪視後需

填寫訪視紀錄交回本○。 

七、志願服務人員之運用 

       (一) 志願服務人力之運用完全依照本服務計畫執行，非本志願服務         

3  ○○日 

訓練地點： 

○○ 

4  

 課程名稱 訓練日期/ 地點 備註 

1  訓練日期：○月○日 

  

訓練地點：○○○ 

 

2  

3  

4  

5  



計畫所載之服務項目(請參照第十點志願服務項目)不在此列，若

本隊有新增之服務項目將另行召開會議討論。 

       (二) 本○志願服務人力依服務項目及服務時間進行服務，設置志願服

務人員督導○名，隊長○名，副（小）隊長○名，透過隊長及副

（小）隊長與各志願服務人力進行聯繫，協助活動辦理。 

八、志願服務人員之輔（督）導 

本○設置志願服務人員督導○名，因志願服務人力不穩定，尚未舉辦團

督，但透過隊長及副（小）隊長與各志願服務人力進行聯繫，若各志願服

務人力有任何問題，亦可透過電話、傳真及網路等方式提出建議或與志願

服務督導人員討論。 

九、志願服務人員之考核 

(一) 志願服務人力如服務達一定時數者，得依相關規定提報志願服務人力

參加表揚，並由本○頒發獎狀給予鼓勵。 

(二) 志願服務人力如有違反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按情節輕重，予以勸告、

警告、除名等處分： 

1.違反志願服務法。 

2.違反本○有關規章及各項決議者。 

3.言行舉止妨害本○及志工隊名譽者。 

4.工作過失，情節重大者。 

5.連續○次未服勤且未辦理請假手續者。 

6.值班遲到早退達年度值班次數○分之○者。 

7.無故暫停服務連續○個月者。 

   (三） 志願服務人力於本○服務期間，應接受本○定期與不定期考核，以 

         維護服務品質及個案權益，其考核項目如下：服務出勤是否達到本 

         ○規定每月最低服務時數、出席相關訓練及會議時數、志願服務人 

         力服務品德、行為舉止、訓練參與等，本○志願服務人員皆通過考 

         核。 

   十、志願服務項目與統計 

 (一)行政支援組，計○○人（次） 

(二)關懷服務組，計○○人（次） 

(三)活動支援組，計○○人（次） 

服務時間及場次： 

場

次 
日期 地點 

志工服務

人數 
時數 

     

十一、志願服務之經費來源： 

本○志願服務辦理招募、訓練、志願服務人力福利相關事項所需相關經費

由本○自籌。 



十二、推展志願服務之創新作為 

(請詳細具體說明) 

十三、其他（包括志願服務人力意外事故保險、交通補助、聯誼福利情形） 

  (一) 意外保險費： 

          1.志願服務人力加入本○志願服務隊並實際進行服務者，將為其  

投保意外事故保險。 

          2.志工保險係以 

            □本○自行投保，計投保志工○○名，每名保費○ ○元，保額

為○○元，自○○月投保，共計○○○元。 

            □本○參加市府志工意外事故團體保險，共計投保志工○○名，

每名保費○○元，保額為○○元，自○○月投保，共計○○○

元。 

            □本○採單次活動投保方式，每名投保保額○○元，每人保費○

○元。 

            □其他：(請詳述)   

(二) 聯誼活動： 

時間 主題內容 內容簡述 
志工參

加人數 

    

 

 

 


